
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 

张塑饮机[2018]8 号 

   

 

关于发布《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团体标准 

制定程序》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及专家组： 

为推动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，根据国家标准委发布的《团体标

准化第 1部分：良好行为指南》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建议指导，协会理

事会研究通过了《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》，

现予以发布，请会员单位及专家组遵照团体标准制定程序认真组织实

施。 

 

附件：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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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

 

一、预研阶段 

由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理事会向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

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提出团体标准项目建议和编写要求，并进行预

先研究。 

二、立项阶段 

协会聘请塑料机械饮料机械及相关行业的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专家

组按照团体标准项目建议要求及时准备团体标准提案，将拟定的团体

标准提案提交协会理事会研究讨论通过。 

三、起草阶段 

专家组认真商讨研究，及时起草塑料机械、饮料机械团体标准，

确定团体标准编号内容为： 

T/ZJGSJYJ-XXX-20XX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布年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布顺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代号。 

四、征求意见阶段 

对起草的团体标准阶段性文件在张家港市塑料饮料机械协会全

体会员单位内部和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对反馈的意见结合标准

起草内容进行修改、处理、协调，直至在内部和网上公示无异议。 

五、通过初审阶段 

专家组将形成的团体标准提交至协会理事会审定，经理事会审定

的团体标准再由协会召开会员大会表决，获得会员大会 2/3以上会员

赞成可通过审查，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。 

六、发布实施阶段 



协会将团体标准的实施要求发文到张家港市各塑料饮料机械企

业，并组织对团体标准内容进行宣贯学习，然后在塑料饮料机械企业

中优选 2-3家进行试点实施，实践推广，会员单位均成立 3人以上的

团体标准执行机构，负责跟踪考察，反馈意见，修订完善。最后对成

熟的团体标准由协会正式批准发布，组织实施。 

七、复审阶段 

团体标准实施后，协会根据需要可组织对其进行复审，或实施效

果评价，以确认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、废纸。复审和实施效果

评价应遵循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广泛参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团体

标准应当定期复审，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3年。 

 




